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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資格審查之個別報名考生須完成下列事項，才算完成第一階段報名作業：

第一階段個別報名及繳費系統

第一階段個別報名及繳費

111/5/20(五)10:00~111/5/27(五)24:00

111/5/27

17:00前
上網選填校系(組)、學程並完成確定送出作業

111/5/27

24:00前

上網下載匯款單並完成繳交第一階段報名費
※申請1個校系科(組)、學程者為新臺幣300元
※申請2個校系科(組)、學程者為新臺幣400元
※申請3個校系科(組)、學程者為新臺幣500元
※申請4個校系科(組)、學程者為新臺幣600元
※申請5個校系科(組)、學程者為新臺幣700元
※申請6個校系科(組)、學程者為新臺幣800元
※低收入戶考生全免；中低收入戶考生減免60%

※繳款帳號每人皆不同，考生切勿以他人之繳款帳號繳費或與他人合併繳費

變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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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階段個別報名及繳費系統-登入頁

一般組 青儲組

建議考生請勿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登入使用本招生各系統，

避免畫面資訊閱覽不完全，漏登資料而影響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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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階段個別報名及繳費系統-青年儲蓄帳戶組選擇報名身分

青年儲蓄帳戶組考生持有111學年度統測成績者，
請先選擇報名組別之身分，一經確認送出後將無法再更改，請考生務必審慎考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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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階段個別報名及繳費系統-選擇可報名之甄選校系科(組)學程

選取校系科(組)、學程後按此加入

針對已選取校系科(組)、學程刪除

經放棄使用「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」身分者，
即不得參加各校系科(組)、學程之「低收或中
低收入戶考生」之招生名額，但不影響本招生
之報名費減免

確認考生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統測准考證號、
報名身分、統測報考類別是否為考生本人

特
別
提
醒
：
統
測
跨
群
類
考
生
，

可
跨
填
其
它
類
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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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階段個別報名及繳費系統-選擇可報名之甄選校系科(組)學程

離島
考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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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階段個別報名及繳費系統-選擇可報名之甄選校系科(組)學程

系統檢核報名資料並提
供錯誤或提示之訊息

1.考生所選填之校系科(組)、學程，
報名之學校僅能選填1個校系科
(組)、學程

2.範例說明：
甲生為一般生，且不具有原住
民或離島生身分，但選填之校
系科(組)學程僅招收「原住民」
或「離島生」之名額。

3.考生皆無選填校系科(組)、學程。

4.考生所選填之校系科(組)、學程
超過6個。

5.考生所選填之校系科(組)、學程
未滿6個。

1

3

4

5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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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階段個別報名及繳費系統-一階資料確定送出

請考生再仔細檢查報名資料

若選取之甄選校系科(組)學程資料確
認無誤，請輸入身分證統一編號及統
測准考證號碼後點選「確定送出(確
定送出後即不得再更改)」按鈕

1

3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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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階段個別報名及繳費系統-下載繳款帳號(不具低收入戶身分考生)

可下載臺灣銀行繳款單，或依
照其他繳費方法完成繳費

繳費方式有下列3種，請考生自行擇一方式辦理：

方式一：持具轉帳功能金融卡(不限本人)至金融
機構自動櫃員機(ATM)或網路ATM(每日
24小時)轉帳繳款(手續費自付)

方式二：至臺灣銀行臨櫃繳款 (手續費新臺幣10元)

方式三：至各金融機構櫃檯辦理跨行匯款(手續費
新臺幣30~100元，依各金融機構規定)

完成繳費兩小時後，請重新登入系統
確認繳費成功並下載報名確認單與通行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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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完成甄選入學申請校系科(組)學程確認單-此確認單無須
繳回，請自行留存

2. 通行碼-本通行碼限考生本人使用，後續各階段作業系統
均需使用；請務必妥善保管

3. 推薦函寄件封面-僅「青年儲蓄帳戶組」需列印，後續併
同推薦函由推薦人寄至各甄選學校

第一階段個別報名及繳費系統-列印表件


